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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國際電訊上市公司對EV POWER的投資

本公佈乃由力世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聯營公司兼重大

投資EV Power Holding Limited（「EV Power」）近期完成向一名新投資者

（「投資者」）配發及發行EV Power若干優先股（「配發」）。投資者為總部

設於香港及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國際電訊及

相關服務供應商（「投資者集團」）旗下之集團公司。

於配發完成後，本集團透過於EV Power普通股及優先股之擁有權而於

EV Power擁有之權益（於EV Power所有優先股轉換為EV Power普通股

後按全面攤薄基準計算）已由約 38.08%減至約 32.66%。本公司對 EV

Power之前景及長遠回報抱持樂觀態度。董事認為，配發為EV Power

提供與投資者集團建立策略夥伴關係之良機，並籌集額外資金以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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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務營運及擴展之用，進一步鞏固EV Power在電動汽車（「電動汽

車」）充電解決方案行業之地位。

EV Power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提

供便捷、安全及具成本效益的電動汽車充電解決方案。於二零二零

年，EV Power按市場佔有率計算在中國電動汽車充電解決方案行業排

名第三，覆蓋全國 28個主要城市。其運營逾 6,000個充電站，管理

23,000多個充電樁。本集團於EV Power之投資為本集團提供機會，通

過本集團專有電動汽車技術與EV Power建立強大的協同效應，從而完

成出行之全面價值鏈。

承董事會命

力世紀有限公司

主席

何敬豐

香港，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何敬豐先生（主席）及宋建文先生；一名

非執行董事張金兵先生（聯席主席）；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炳權先生、張振

明先生、翟克信先生及Charles Matthew Pecot III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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